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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DY2024-GC-C0002
二、项目名称：江西财经大学原财购广场装修装饰及安装工程（二期）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晶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东城大道转盘东侧（聆湖名城三区）44栋501号

被投诉人1:江西省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嘉言路668号用友南昌产业园二期一号科研楼第四层

相关当事人1：江西财经大学

地址: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东大街169号

相关当事人2：美华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赣江中大道1218号新地中心37楼

四、基本情况

江西财经大学委托江西省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江西财经大学原财购广场装修装饰及安装工程（二期）项目（项目编号：JXDY2024-GC-C0002），采购方式为竞争性磋商，预算金额为1400万元，本项目于2024年3月29日发布磋商公告。2024年4月8日，投诉人向代理机构提交质疑材料，代理机构于2024年4月16日进行质疑答复。2024年4月26日，本项目公示中标结果，中标供应商为美华建设有限公司。2024年4月29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向其送达《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补正通知书》。2024年5月15日，本机关收到投诉人的补正材料后，对其投诉依法予以受理并向投诉人、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送达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受理通知书》《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采购人与供应商已签订合同，采购合同已履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主要是采购文件将项目负责人及供应商的业绩作为评审因素，涉嫌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所称投诉事项2，主要是采购文件将“工程质量被业主认定为优良等级”的供应商业绩作为评审因素，涉嫌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

经查，本项目于2024年3月29日发布竞争性磋商公告，列明了申请人的资格要求：“5.本项目的特定资格：（1）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或同时具有建筑装修装饰专业贰级（含）以上和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含）以上资质”。查看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载明“该期建设内容主要为室内装修装饰及安装工程，包括但不限于拆除原有地面的水泥砂浆结合层，局部墙体拆除及墙面天棚铲除；按图纸要求新建东入口大门门厅，新建室内隔墙，完成室内天棚、墙面、吊顶装饰工程，完成局部外窗改开启扇，强电、弱电、消防、给排水等安装工程”。查询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显示投诉人仅具有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不符合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以上事实表明，本项目为原财购广场室内装修装饰及安装工程，投诉人不具有建筑装修装饰专业或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不满足采购文件的特定资格要求。投诉人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能力，不属于《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所称的具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条件的供应商，不属于《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一条所称的已依法获取其可质疑的采购文件的潜在供应商，不可以对本项目采购文件提出质疑。据此,投诉人的投诉属投诉前未依法进行质疑的情形，且采购文件的相关内容亦未损害投诉人的权益。综上，投诉人的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为无效投诉。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一、五项、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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